
济源市五龙口镇人民政府五龙口沁河水域岸线(河头

段)垃圾清运及护坡修复项目

施工合同

合同编号：济源采购-2026-047-A

甲方（采购人）： 济源市五龙口镇人民政府

乙方（供应商）： 河南省尚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26年05 月19日



第一部分 合同协议书

发包人（全称）：济源市五龙口镇人民政府

承包人（全称）：河南省尚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及有关法律规定，遵

循平等、 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双方就 济源市五龙口镇人民政府五龙口沁河

水域岸线（河头段）垃圾清运及护坡修复项目 工程施工及有关事项协商一致，共同达

成如下协议：

一、工程概况

1.工程名称：济源市五龙口镇人民政府五龙口沁河水域岸线（河头段）垃圾清运及

护坡修复项目

2.工程地点：济源市五龙口镇

3.工程立项批准文号： 五财预【2026】17 号

4.资金来源： 财政资金

5.工程内容：五龙口沁河水域岸线（河头段）垃圾清运、护坡修复等（具体为工程

量清单所包含的全部内容）。

二、合同工期

计划开工日期： 2026 年 5 月 20 日。

计划竣工日期： 2026 年 7 月 3 日。

工期总日历天数： 45 日历天。工期总日历天数与根据前述计划开竣工日期计算的

工期天数不一致的，以工期总日历天数为准。

三、质量标准：工程质量达到国家施工验收规范合格标准。



四、签约合同价

签约合同价为：人民币（大写） 柒拾陆万肆仟壹佰元整 (¥ 764100.00 元)；

五、项目经理

承包人项目经理： 苗青 ，证书号： 豫241212292616 。

六、价格调整

1.本项目采用固定单价方式。除施工过程中由于设计或发包方变更引起的工程项目

或工程量的增减，经采购人认可后可以调整外，其余一律不得调整。供应商在计算报价

时，应充分考虑企业自身实力和承受风险的能力。

2.变更部分调整办法：按原磋商响应文件相应子目或类似子目参照执行，无相同或

类似子目的，按照《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T50500—2024）规定重新组价

后，按照最终报价中的综合单价优惠比例进行下浮。

3.有效合同期内如遇预算定额、费率等政策性调整，结算时正常调整。

七、付款方式

双方合同签订后，支付合同价的 30%作为项目预付款，在支付预付款之前，成交供应

商须向采购人提供与预付款等额的保函，剩余款项本项目验收合格后经采购人确认无问

题后一次性付清（付款前供应商需向采购人提交合同额 3%的质保保函）。

八、双方职责

（一）发包方职责

1、提供工程量清单。

2、负责工程的全程监督及技术指导，有权因为质量问题要求承包方停工或返工，由

此造成费用由承包方承担。



3、发包方对承包方施工现场的工作人员进行安全教育。

（二）承包方职责

1、应严格按照发包方的规划设计、工程建设标准和施工技术规范进行施工，并建设

项目公示牌实行标志管理。

2、施工中应接受发包方、监理单位和项目单位的监督，竣工后提交由监理人员填写

并签字的现场监理记录，否则不予以竣工验收。

3、工程竣工后，向发包方提供工程竣工图、工程卡片（附工程实物照片）等相关资

料。

4、应遵守工程建设环保要求和安全生产有关管理规定，严格按照安全标准组织施

工，并随时接受行业安全检查人员依法实施的监督检查，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消

除事故隐患。由于承包方安全措施不力造成事故的责任和因此发生的费用，由承包方承

担。因施工造成工伤等其他一切安全事故由承包方负责。

5、承包方应足额支付农民工工资，不得随意拖欠，如有拖欠，可由发包方从质保金

中扣除。

九、在组织施工中，如必须变更设计，应按下列程序办理：

1、施工中如遇设计变更时，须经发包方书面同意。由双方签字后方可施工。在设计

变更尚未批准前，承包方不能强行施工。

2、因不可预见因素而增加工程量，承包方应及时通过监理人员报告发包方。否则，

由此而增加的预算，由承包方负担。

十、工程实行质量保修制度。承包方在向项目主管单位提交工程竣工验收报告时，

应出具工程质量保修书。工程在保修范围和保修期限内发生质量问题，承包方应当履行

保修义务，并对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如果承包方拒绝或者推迟维修的，导致发包

方维修的，维修费在质量保证金中扣除。



十一、签订时间

本合同于 2026 年 5 月 19 日签订。

十二、签订地点

本合同在 济源市五龙口镇人民政府 签订。

十一、补充协议

合同未尽事宜，合同当事人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是合同的组成部分。

十二、本合同自签字之日起生效，一式陆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发包方执

肆份，承包方执两份。

发包方：（公章） 承包方：（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签字或盖章）

电 话： 电 话：

开户名称： 开户名称：河南省尚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济源黄河路支行

账 号： 账 号：170292550920004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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